
  

1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82） 

 

  完成董事培訓 
 

茲提述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就（其中包括）

譴責聖馬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違反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2.13(2)、14.34及14A.35條以及其若干前任及現任董事違反上市規則及╱或彼等就竭力促使本

公司遵守上市規則及確保本公司設有充足及有效的內部監控措施之承諾而發佈的監管新聞稿

（「新聞稿」）。 

 

完成董事培訓 

 

根據新聞稿中「制裁」一節第(6)段列出之聯交所上市委員會作出的指令，自上市委員會裁決

信函的刊發日期起計 90日內，洪聰進先生、陳偉鈞先生及吳嘉明先生（「相關董事」）須完

成26小時有關監管及法律議題（包括《上市規則》合規事宜）的培訓（「培訓」），當中包

括以下內容各至少3小時：(i) 董事職責；(ii) 《企業管治守則》；(iii) 《上市規則》中有關須

予公布的交易的規定；(iv) 《上市規則》中有關關連交易的規定；及(v) 至少2小時是有關公告

或企業通訊中如何呈列資料。 
 

本公司確認，(a)於規定期限內，各相關董事已完成聯交所上市科許可的培訓機構（「培訓機

構」）所提供的培訓；及(b)本公司已向聯交所上市科提供由培訓機構於培訓完成後發出的全

面合規書面證明。 

 

承董事會命 

聖馬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劉幼祥 

 

香港，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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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 

 

執行董事 

洪聰進先生及陳偉鈞先生 

 

非執行董事 

郭人豪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劉幼祥先生（主席）、李澤雄先生及吳嘉明先生 

 

* 僅供識別 


